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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国古代文学

与中华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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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法系，我同意法学家的如下解释：“所

谓中华法系，是指一个发源于夏、解体于清，以唐律

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东亚诸

以这一解释的国的法律体系。” 基本精神系统审视

中国自（诗经）至清末的古代、近代文学，我们既能

发现同法学家的解释不谋而合的东西，又能找到法学

家所没有谈到，甚至谈而出错的东西。惟其如此，本

编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才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有着

法学理论的支撑、导引，另一方面又能从文学的角度

对中华法系的特征作出新的解释，促使中华法系研究

的深入发展。

本编各章所谈问题，无不贯穿于中国古代法制史

的始终，这些稳定存在的东西，当是中华法系在社会

中实施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故带有强烈的实践性。换

言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视角来看中华法系的特征，

主要的景致不在立法方面，而在司法执法方面。中华

法系的法律实践特征自然是法学界、法律界所应当了

解的东西。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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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法律文献中的“法律”概念

在众多古代法律文献中，能够跟现代接轨、含义完全相同

的“法律”概念，不是个别例子，而是层出不穷的铁的事实。

年在湖北睡虎地发现的秦简《法律问答》中的“法律”

跟现代无异。这是我所见到的古代法律文献中最早使用“法

律”概念的例子，距今已 多年。自此之后，“法律”一词

便接连不断出现在法律典籍之中。

首先，“法律”概念在唐、宋、明、清的立法文本都有所

使用。《唐律疏议）在“外化人相犯”条中明文规定：“诸化外

人⋯⋯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之。”此条的疏议文字指出：“异

类相犯者⋯⋯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宋刑统》跟《唐律疏议》完全一样：既有用“法律”概

念的法律条文 又有用“法律”概念的疏议文字，在措词上也

第一章 “法律”概念

刘俊文点校：《 页。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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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改变。

《大明律》的《真犯死罪秋后处决》条斩罪部分有这样的

规定：“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官主使，

出入人罪者。”

《大清律例》的《奸党》条中也有跟上述明律中完全一样

的“不执法律”的行文，律学家在解释这一规定时，有“若不

执法律”的准确说法。

其次，从历代（刑法志）中也可一再看到“法律”概念的

出现。唐贞观年间官修《晋书 刑法志》中，“法律”概念反复

出现达五次：

“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

“法律中诸不敬⋯⋯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焉。”

“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

“元帝为 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

高下无状。”

唐人魏征等于贞观年间编撰的《隋书 刑法志》有云“：其

后，以河南赵肃的廷尉卿，撰定法律。”

宋人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 刑法志》有云“：如 则

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轻易刑书”。

元人托克托主持修撰的《宋史 刑法志》有云：“故法律之

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 页。第

页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第 。

李俊等点校：《大清律辑注》，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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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第八条，使用了“法律”概念，具有法制史的意义，却未
，写进清代刑法志，该条云“：讲法律，以儆愚顽。

此外，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在刑法志之外的其他地方使用“法

律”概念的场合也屡见不鲜。班固的《汉书 食货志》云“：今法律

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汉书 五行志》又云“：传曰：‘弃法律，

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中的（来俊臣 周兴传）在介绍

周兴的生平时指出：“兴，少习法律”， 即接受律学专业教

育。

以上不厌其详地列举的散见于中国代表法律文本、刑法

志、历史著作中的“法律”概念共有 例。实际数字无疑比

笔者所见到的还要大得多。它们所表达的意思，都跟现代“法

律”概念完全一样，用以概括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规定的

总体，故是一个宽泛的包罗无遗的法律概念。现代汉语的“法

律”一词的主要用法，也在泛指一切法律、法规。

外，徒、流或加至于死。”

元人所撰《辽史 刑法志》有云：“睿智皇后称制，留心听

断，尝劝帝宜宽法律。”

清康熙皇帝于康熙九 年）颁布的（圣谕）十六年（

高潮、马建石主编：《中国历代刑法志注释》，吉林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页。

转引自《中国 年第 页。比较文学》 期第

页（汉书》，中华书局，第

转引自高潮主编：《古代文 页。选》，法律出版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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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在中国古代各种体裁形式的文学作品中也频

频出现，其含义均与现代相同。除了以往曾谈过的实例之外，

还有下列不曾提到的新发现的例子：

唐人张读的传奇小说《游仙都稚川》开头叙述主人公契虚

的生平时有云“契虚自孩提好佛氏法律”。 所谓“佛氏法

律”即现在我们所讲的宗教法律，它是跟世俗法律相对的宗教

戒律。从这篇小说可以知道，唐代曾流行过宗教法律，这在中

国法制史论著中不见有人论及，此作可弥补这一小小的缺陷。

元杂剧（张天师）结尾词中有一句“岂不知张真人法律精

严”的唱词。 这里的“法律”也是指宗教法律。张真人是

一个善炼丹舞剑的道人。故他所精通的“法律”自然是宗教法

律。

元杂剧《神奴儿》结尾的法律判决中指出：“本处官吏，

不知法律，错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叙用。” 这里的“法

律”不用说指的是人间的法律。

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第 回，武松的哥哥武大郎被西

页（宣室志》，中华书局 第 。

《元 册， 页。中华书局，第曲选）第

《元曲选》第 页。册，中华书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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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庆与潘金莲合伙毒杀，武松到县衙门告状遭到拒绝，有个官

员对武松说：“都头，你在衙门里也晓得法律⋯⋯你那哥哥尸

首又没了，怎生问理！”

清代俞万 年大量印行，春的反动小说《荡冠志》于

书中第 回写道：“原来宋朝的法律，待守令最宽，知县官便

活得人的死罪，所以盖天锡敢说这话。” 这是距今最近的一

个例子，然而其“法律”概念问世也有 多年的历史。

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中，也可找到“法律”概念的行

踪。我们曾举过明代文人袁中道谈文学创作时在引申意义上运

用“法律”一词的例子，现在再举一个更早的在本义上运用

“法律”概念的例子。魏晋六朝时刘勰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

雕龙 书记》云“：法律驭民，八刑克平”。

三、应有的结论

以上举不胜举的大量文学、法律、历史等文化典籍中的

“法律”概念运用实例充分表明，在我国上自秦，下至清的文

化史上，使用跟现代“法律”概念完全一样的“法律”一语以

及其他可以跟现代接轨的法律术语（这一点暂且不论，待日后

专门讨论）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这是应有的结论之一。

（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页。

《荡冠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页。

第

页。

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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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结论之二，是“法律”概念所谓“是近代由日本输

入的”这一说法有双重错误。首先是时间上的“近代”二字，

抹杀了我国文化史使用“法律”概念长达两千多年的悠久历

史；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由日本输入”之说从根本

上颠倒了事情的本末次序。日本迟至 世纪才建立统一的天皇

制国家政权，开始有了成文法律，其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宝律

令）是仿唐代永徽律而制定的，编成于 年。上述《唐律疏

议》中两则关于“法律”概念运用的材料，就出自永徽律及其

注疏。这样，事情的本来面貌应当是自唐代开始，中国的“法

律”概念输入到了日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语表述“法律”概念所使用的汉字

“法律”及其全部汉字，完全是由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人民曾

完全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直到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

日语 假名之后，日语词汇中依然保留了数以千计的常字母

用汉字，包括表述法律规范的“法律”二字。因此，把“法

律”一词说成是“由日本输入中国的”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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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礼 治 秩 序

从这一章开始，将一一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所反映出来的中

华法系实施于社会显示出的若干特征方面。首当其冲的根本性

特征，是礼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中华法系区别于世界其他四

民法法系、普通法系、印度法系、伊大法系 斯兰法系的根

本之处，就在它礼刑并用，以礼入刑，以刑护礼，建立和维持

遍及全社会每一个领域的礼治秩序。抛弃这一根本之处而谈论

中华法系及其同中国古代文学的相互关系，无异于舍本求末。

是故，这一章所谈，是本编的核心和灵魂，具有统摄其他特征

的意义。

一、礼治秩序中的“礼”的学理解释

礼，是中国法律文化独有的怪异概念。怪就怪在现代汉语

词汇的汪洋大海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存在，致使学界对于

礼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若就主导倾向而言，法学界的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礼是与刑相对的法律形式之一，而其他学科

的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是道德规范，对其法律性质几乎都一无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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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在这种情况之下，究明真相，形成共识，既是非常困难

的，又是迫切需要的。

第一，运用语义学的方法搜罗、解释、统计中国古代文化

典籍中各种不同的礼的含义，大约有 种之多，它们依从实

到虚或从具体到抽象的次序分别是：礼品（祭祀鬼神所用）、

礼物（赠送给活人的东西）、礼仪、礼节、礼貌、礼让、礼法、

礼制、礼治（礼法和礼制的综合）、礼学（关于礼的知识、学

问）。由此可见，古汉语中的“礼”包罗万象，在不同的语言

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不可混淆，也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从社会行为规范的意 种不同含义义上看，以上

的礼都不是单纯的某一种行为规范，而是政治、法律、道德、

宗教、习俗等社会行为规范的综合。我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

的礼，实际上是中国古人的社会行为规范大全。因此，人文社

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都离不开礼的烛照与渗透。惟有学人打破学

科的分工的限制，大家通力合作，才能揭开礼的神秘面纱，使

古老的中国礼学焕发青春活力。由此可见，无论把礼说成是单

纯的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都是不妥当的，都将引发分歧和争

议。

第三，从礼的实质内容看，或从礼的终极目的看，等级制

度和特权制度无处不在。不仅活人都生活在礼所规定的不同社

会地位上，就是死人也分等级：不同的人死亡有不同的名称，

享受不同的祭礼。不同的人犯相同的罪，受到的法律处罚各不

相同，这是中国刑法和刑罚的所谓同罪不同罚的原则，其实质

就是礼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的具体表现。



第 11 页

第四，由于等级森严和特权，中国古代社会是在温情脉脉

的礼的外衣掩盖下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鲁迅称之为人吃

人）的不平等的黑暗社会，人或自然人的平等地位和人格尊严

问题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所根本抹杀、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

题。从法律部门的角度看，把人当作人对待的民法，一直是中

国古代法律的弱项。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尤其没

有尊重人身权利、主张平等自由的民法精神。

明白了以上 点，就知道了礼、礼治秩序是怎么一回事。

若加以综合和归纳，可下这样的定义：所谓礼，是张扬和保护

等级制度、特权制度的应有尽有的综合性社会行为规范，刑法

和刑罚是它的强大后盾；所谓礼治秩序，指的是在刑法和刑罚

的强制力量维护下的人们备礼品、送礼物、行礼仪、懂礼节、

讲礼貌、尚礼让、守礼法、遵礼制、崇礼学的生活状态。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礼和礼治秩序的要义能够归纳为以上

九个方面，那么学界的认识为什么长期跟不上去，以致争议不

休，难以形成共识呢？我以为原因不少，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

中国古代礼学虽然存在着丰富的资料，但毕竟杂呈于各种典籍

之中，未能规范化、系统化地上升为专门的理论建构。例如，

《 《仪礼》、《礼记》等周礼》、 本讲礼的书，《荀子》一书中的

《礼论》、《史记》一书中的《礼书》等，应是用以建构礼学理

论系统的专门性的资料，却不见有人作专门研究。至于散见于

古代文化典籍中关于礼的种种说明、议论文字，更是俯拾即

是，无从枚举，也不见有人加以详尽梳理，找出它们的内在联

系。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还没有出现礼学专著。如此一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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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文明史在礼的问题上就形成了一种可悲

的悖谬：一方面是礼的概念满天飞，礼治秩序代代传，另一方

面却讲不清礼到底为何物、礼治秩序到底是什么。当今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的有关礼的言论，依我看来，均未能摆脱

这种可悲的悖谬的幽灵的纠缠。真正形成共识，有待于学人站

在 世纪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艰

苦的专门研究，尽可能提出、解释实际存在着的以礼为轴心展

开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方方面面，其研究成果的总书名，

可称之为《中国古代礼论》或《中国古代礼学》。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礼自身无所不包，具有多学科性，

要求研究者兼具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理论修

养，而当今的精细学术分工使学者们各据山头，老死不相往

来，致使各个学科在无法避免谈论礼的时候只得各个以意为

之，自行其是，明明出了纰漏还浑然不知。显然，要想达到一

致性的正确礼学理论认识，必须克服学科分工带来的局限性。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以上各点，不妨分析一个浅显而有趣的

例子。骂人，是连孩子都知道并且做过的事情。以现代人的眼

光来看，这充其量是不道德的行为，与法律没有多大关系。然

而，中国古代的礼法和刑法都不允许骂人。《礼记》中有不少

规范人们言论的明文规定，从中可见骂人有违礼法。《曲礼上》

云“：礼不 骂人意味着用污秽的逾节、不侵侮、不好狎。”

语言来侮辱别人的人格， 自然是非如此“侵侮”对方， 礼的行

陈澔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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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曲礼上）还说：“为人子者”，“不苟訾 ，且“惧辱亲

也”。 訾，意思是毁谤、非议，通俗地说就是骂人。按礼法

的要求，当儿子的不可随意骂父母，应当对骂人之类的“辱

亲”行为保持恐惧心理。《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

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这里所

说的“顺辞令”即保持语言的纯洁性，是人之所以是人的一个

基本准则，而骂人有违这个基本准则，是非礼的，不应当做的

事情。

既然礼法禁止骂人，那么刑法就紧跟而上，明文规定对骂

人行为进行处罚，这是以礼入刑的突出表现之一，同时又是同

罪不同罚的生动证据之一，不见有法学家加以谈论，这是很遗

憾的。请看唐、宋、元、明、清诸朝的刑法，无不把骂人当作

一种罪行来加以惩罚，这在现代人们的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同属骂人罪行，随着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

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罪名和不同的处罚。这就是法学家所总结出的同罪不同罚

的原则在骂人罪上的反映。若子孙骂祖父母、父母，便成为

“不孝”之罪的罪行之一，而“不孝”是“十恶”大罪的第七

“恶”，属“不赦，的重罪。自唐至清五朝的刑法全都如此。到

明、清刑律，还专设“骂詈”条文，对同罪不同罚的各种具体

的处罚差异均作了详细的规定。《骂人》条云：“凡骂人者，答

陈澔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 页。社，第

陈澔注：《礼记》，上海古籍 页。出版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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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 这种“骂人”，指的是骂社

会地位跟自己相同的人，或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互相骂对方，处

罚最轻。处罚最重的是上述“不孝”之罪中的骂祖父母、父

母”，处以绞刑，属死刑之一。 还有“奴婢骂家长”，也处

以绞刑。 如此之类不同的规定达 条之多，从一个侧面把

中华法系的等级森严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华法系礼刑并用，共同建立和维持礼治秩序的根本特

征，大体如上所述。以下对这种特征进行文学的解释，意在说

明中国古代文学在反映这一特征上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二、礼治秩序在先秦文学中的充分显示

早在周朝礼作为法律形式之一的时候，文学就及时地反映

了现实生活中的礼治秩序的客观存在，并充分地显示了人们是

否遵守礼法的一系列言行，为我们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礼治秩序

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富资料，它们比《周礼》、《仪礼》、《礼

记）这三部专讲礼的书虽系统性不足，但生动性有余，是纸张

上写的礼法实施于社会生活所出现的现象、问题、效果等的真

怀效锋点校： 页。《大明律》，法律出版社，第

田涛等点校 页。：《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第

怀效锋点校 页。：《大明律》，法律出版社，第

田涛等点校： 页。《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第

怀效锋点 页。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第

田涛等点校：《 页。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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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记录，故一经研究、解释，能够大大丰富单纯的学理解释。

这是超出法学家职责范围的工作，又是单纯的文学家所难以胜

任的工作，先秦文学中的礼治秩序的充分显示问题之所以至今

未能提到学术的议事日程，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先秦文学中最早描写礼治秩序的作品，是我们在本书《绪

论》中提到的《诗经》中的《相鼠》。关于此诗出现的时间、

思想内容，已作过说明。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正因为这首诗极

力维护礼治秩序，诅咒不守礼法的奴隶主贵族，具有强大的讽

刺力量，所以经常被先秦时代的人们所引用，成为发议论的一

个得力论据。据《左传》记载，（相鼠）先后三次出现于人们

的交谈的场合。第一次出现于襄公二十七年（公 年），元前

详情请参阅本书《绪论》。第二次出现于昭公三年（公元前

年），其时郑伯到晋国，受到恶侯的嘉奖与重用，君子认

为郑伯骄傲，有违礼法，于是引用《相鼠》中“人而无礼，胡

不遄死”的诗句，指出：“这诗句不就是讽刺的郑伯这种人

吗！”第 次出 年），是君子评论晋现于定公十年（公元前

国人杀死涉佗这一事件时引用该诗“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这句话，指出：“涉佗亦遄矣哉！”其意思是：涉佗也是个因无

礼而该早早死去的家伙。这些事例表明，《相鼠》一诗在反映、

维护礼治秩序上有权威性，有战斗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和持续运用。

据《礼记》记载，孔子在谈论礼的时候，引用了《相鼠》

句的全文：“相鼠有体，的最后 节 人而无礼。人而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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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不遄死！” 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年），距此

年。由此又一次说明《相鼠》诗第一次被人引用已 所揭示

的严守礼法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之久远。

描写礼治秩序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价值最丰富的是先

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而专论 礼论篇》礼的文章，以《荀子

为代表。此文讨论了礼的心理根源、社会功能等问题，具有从

学理上认识礼的学术意义，文学性较差，故不在此多说。

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和《左传》，二者分别是先秦诸子

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勤于写礼的代表作品。我专门作过统计，发

现“礼”字在（论语）中出现了 次，在《左传》中出现了

次。这两个数据充分表明，礼治现象充斥于生活的各个角

落，迫使孔子师徒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们不能不经常运用礼的

概念来思考和议论问题，发表见解，评论是非。由此产生的礼

法名句妙语美不胜收。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论

颜渊）中孔子对门生的教诲，表现了礼治秩语 序在孔子心目

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维护礼治秩序的无以复加的自觉性。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是（左

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 年）中君子评价郑庄公有礼之

后，即兴发挥讲的一段话，概括了礼法的功能，从中不难悟出

依礼法建立起来的礼治秩序的大概情形。

假如有人极为广泛地研读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把类

陈澔注：《礼记》，上海古籍出 页。版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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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上述两例的所有关于礼的精辟言论尽可能详尽地搜罗在一

起，寻求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知早已消失

在历史的风烟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治秩序的大体面貌，同时还

能用这些材料建构出《中国先秦礼学述评）之类的法制史论著

的理论系统。

以上所谈，是先秦文学反映礼治秩序的突出成就之一：取

得了认识礼法的丰富理性认识成果。除此之外，还应当知道，

先秦文学反映礼治秩序还有一大成就，这就是在描绘礼治秩序

的具体生活图画上，提供了许多形象可感的画面，有使人如历

其境的艺术效果，在使人增加法制史知识的同时，还得到了陶

冶情操的美的享受。这一点容易被忽视，不能不在此提请读者

注意。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礼治秩序自身的形态有着可见可闻

的感性存在的人与事耸立于三维空间，在此基础之上才可抽象

出 学的知识、思想、理论。而文学是以感性方式描写社会生

活中的礼治秩序的，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礼和礼治秩序，非做

有关的文学形象的欣赏和分析不可。否则，便会把文学作品混

同于一般的理论著述，而理论著述不属于文学范畴。

其次，为了便于研究、论述，在此要提出一个新概念：礼

法现象。所谓礼法现象，指的是渗透了礼法精神的种种感性生

活情形。作品在描写它们的时候，只是如同画家绘画一样，只

描述其生活图画，而没有运用任何礼的字样。一旦用礼法现象

指称、概括它们，这些生活图的礼法思想意义便不言而喻了。

八佾》开篇所写“八佾例如，《论语 舞于庭”，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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